
Disclosure�信息披露

A19

■ 2020年7月20日 星期一

股票简称：伟思医疗 股票代码：

６８８５８０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思医疗”、“本公司”、“发行

人”或“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

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相同。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

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就相关风险特别提示

如下：

（一）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

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

４４％

、跌幅限制比例为

３６％

，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

上市后的前

５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２０％

；科创板股票

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

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发行市盈率处于较高水平的风险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７．５８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３６．６６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

２

）

４８．８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

３

）

３４．７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

４

）

４６．３２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专用设备

制造业（

Ｃ３５

）。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９．７３

倍。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

６７．５８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４８．８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高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５

）最近一个月的平均静态市

盈率

３９．７３

倍，市盈率处于较高的水平，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的风险。

（三）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

份锁定期为

２４

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数为

６８

，

３４６

，

６６７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

１５

，

６７５

，

６４３

股，占发行后总股

数的

２２．９４％

。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因而增加了上市初期被加

大杠杆融券卖出导致股价暴跌的风险， 而上交所主板市场则要求上市交易超

过

３

个月后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此外，科创板股票交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

严重异常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所主板市场规定不同。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的股票价格还

将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状况、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

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

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公司与

ＴＴ

公司的合作关系及电刺激产品的核心部件对

ＴＴ

公司存在

一定依赖的风险

公司生产的部分型号的生物刺激反馈仪、 多参数生物反馈仪和表面肌电

分析系统等产品使用的编码器和信号处理器等原材料主要来自于加拿大供应

商

ＴＴ

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

ＴＴ

公司在国内的独家客户，向

ＴＴ

公司采购原

材料的金额分别为

１

，

３７８．４９

万元、

１

，

７６１．０１

万元和

２

，

４１１．５６

万元，占当期采购总

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０２％

、

３０．０４％

和

２６．０９％

。

ＴＴ

公司成立于

１９７５

年，是一家生物反馈、神经反馈和精神生理仪器制造

商，拥有

ＩＳＯ１３４８５

医疗器械认证等多项资质。 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与

ＴＴ

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开始业务合作，业务一直持续至今，双方合作多年来关系良好，未发生

诉讼及纠纷。

公司与

ＴＴ

公司存在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作为经销商，采购

ＴＴ

公司的整

套产品，增加电脑、推车、打印机等周边非医疗配件，然后以进口医疗器械注册

证进行销售，包括

ＳＡ９８００

生物刺激反馈仪及表面肌电分析系统两类产品及相

关配件；另一种是作为客户采购

ＴＴ

的部件，根据公司自身的研发设计要求，与

公司自主研发与生产的其他部件如软件、电极等进行组合，形成自身的医疗

／

非医疗器械产品，然后通过国产医疗器械注册证

／

国产非医疗产品备案进行销

售，包括

ＭｙｏＴｒａｃ

系列产品及多参数生物反馈仪两类产品。

公司作为

ＴＴ

公司的经销商， 向

ＴＴ

公司采购整套产品并增加非医疗配件

后作为代理产品销售，报告期内代理

ＴＴ

公司产品的销售收入为

４

，

３２６．９７

万元、

４

，

８８６．７０

万元和

５

，

０８６．７５

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３０．２１％

、

２３．７０％

和

１６．０５％

；公司作为

ＴＴ

公司的客户，向

ＴＴ

公司采购部件并结合自己的其它核心

技术部件形成产品后作为自产产品销售，报告期内使用

ＴＴ

公司部件的自产产

品的销售收入为

７６４．１０

万元、

２

，

３１８．２９

万元和

３

，

９１６．９８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重分别为

５．３４％

、

１１．２４％

和

１２．３６％

。

公司向

ＴＴ

公司采购部件用于部分自产的电刺激及电生理产品，主要是编

码器和信号处理器，其主要功能是采集患者的脑电、肌电、皮温、皮电、心电、心

率变异性、呼吸、血容量搏动等生理信号，然后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发

送到计算机软件中，或者执行计算机软件发出的电刺激指令，通过编码器输出

电流到电极，进而作用到人体。 公司自身的瑞翼系列产品，均采用了完全自主

研发的主机，包括信号处理器、编码器和

／

或显示于一体。 即公司产品的编码器

和信号处理器来源为自产及向

ＴＴ

公司采购，除自产外，

ＴＴ

公司是公司目前唯

一的编码器和信号处理器外部供应商， 同时双方在医疗盆底和脑瘫市场及脑

卒中市场的采购做了相关限制性约定，除此市场外的产品，公司可以使用自产

或其它供应商的相关部件。

公司与

ＴＴ

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约定“经销商和委托人同意尽最大努力合

作和协调新产品的开发， 使经销商和委托人的新产品不存在相互冲突的细分

市场和市场定位，从而不妨碍委托人产品的销售”条款，该条款限制了公司电

刺激产品的细分市场和市场定位。 同时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推出

ＭｙＯｎｙｘ

系列产品，

其合作模式与之前的

ＭｙｏＴｒａｃ

系列产品相同，新签署客户与供应商协议，新增

了排他性条款， 双方就

ＴＴ

公司向公司的

ＭｙＯｎｙｘ

系列产品供应部件做了相关

约定， 公司在医疗盆底和脑瘫市场销售的电刺激产品必须采购

ＴＴ

公司的部

件。因此在医疗盆底和脑瘫市场发行人的电刺激产品的部件采购对

ＴＴ

公司存

在一定依赖， 若未来发行人不再向

ＴＴ

公司采购部件或

ＴＴ

公司经营策略调整

或更换合作方，或由于我国和加拿大的进出口政策变化、外汇管制、汇率大幅

波动等原因导致公司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及时、足量、保质地取得相关原材料，

将影响公司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代理产品调整及新品上市等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导致销售不及预期的

风险

公司存在代理销售的情况，分别为

ＳＡ９８００

生物刺激反馈仪、表面肌电分

析系统、微电流刺激仪及相关配件，其中：

ＳＡ９８００

生物刺激反馈仪、表面肌电

分析系统是公司采购

ＴＴ

公司的整套产品后，增加电脑、推车、打印机等周边非

医疗配件，然后以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进行销售；微电流刺激仪由公司向

ＥＰＩ

公司采购后直接以进口医疗器械注册证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代理产品收入整

体保持稳定，分别为

４

，

９６４．１０

万元、

４

，

８８８．８３

万元和

５

，

０９５．６７

万元，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逐步降低，分别为

３４．６６％

、

２３．７１％

及

１６．０７％

。

代理产品中的

ＳＡ９８００

生物刺激反馈仪属于电刺激类产品，报告期内发行

人生产同类或功能近似的产品，但在目标市场定位、应用科室及产品价格上存

在区分；表面肌电分析系统属于电生理类产品，主要用于神经、肌肉功能的评

估，报告期内公司未生产同类或功能近似的产品；微电流刺激仪主要用于改善

失眠、焦虑症状，报告期内公司未生产同类或功能近似的产品。

２０１７

年公司经营战略调整，不再代理

ＥＰＩ

公司产品。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代

理销售

ＥＰＩ

公司金额为

０．９９

万元、

７．９７

万元，均为清库存。

报告期内，

ＳＡ９８００

系列产品销售医疗盆底中高端市场、 康复市场；

ＭｙｏＴｒａｃ

系列产品销售医疗盆底中低端市场、康复市场及院外市场；瑞翼系列

产品销售医疗盆底评估市场、便携式产康及康复市场及院外市场。根据公司规

划，

ＭｙＯｎｙｘ

系列产品未来完全替代

ＳＡ９８００

系列产品， 替代

ＭｙｏＴｒａｃ

系列的院

内市场，即

ＭｙＯｎｙｘ

系列产品未来仅在院内销售，主要聚焦于医疗盆底及脑瘫

市场； 瑞翼系列产品替代

ＭｙｏＴｒａｃ

系列的院外市场， 未来主要聚焦于院外市

场。 根据双方协议，在院内的脑卒中市场，

ＭｙＯｎｙｘ

系列产品和瑞翼系列产品

均可以销售，但用于完全不同的细分市场。

ＳＡ９８００

系列产品和

ＭｙｏＴｒａｃ

系列产

品逐步减少至停止销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下旬，

ＭｙＯｎｙｘ

系列产品开始试销。

公司对电刺激产品进行的迭代升级，并优化调整不同产品的市场定位，公

司在电刺激市场的产品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 如果上述产品结构的调整导

致销售不及预期，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外协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塑胶件、

ＰＣＢＡ

、医用配件等部件主要采用外协方式进行生

产， 报告期各期， 公司外协采购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３７％

、

２８．９４％

和

３９．７２％

。 虽然公司已经通过外协管理制度及签署保密协议等方式对外协厂商

的产品质量、供货时间和保密工作进行控制，但如果公司未能切实有效执行管

理措施，可能对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等带来一定风险；同时，如果外协厂商无法

按照协议约定保质保量提供产品， 或者违反约定导致公司技术及商业秘密泄

露，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经销模式风险

公司根据行业特点和自身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采取以经销为主的销售

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５．７１％

、

９９．４８％

和

９９．０９％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全国数百家经销商形成了广泛而稳固

的合作伙伴关系，搭建了完善的营销网络体系。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销商数量的增加， 公司对经销商的管理难

度也在不断加大。如果公司未来对经销商管理不当，可能会出现经销商市场推

广活动与公司的目标不一致的情形，或者经销商出现自身管理混乱、违法违规

的情形，或者经销商与公司、终端客户发生纠纷等情形，从而导致经销商无法

有效进行市场推广和终端客户服务，使公司的品牌和声誉受损，并对公司产品

的市场销售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２１３

号《关于同意南京伟

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

号）批

准。 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伟思医疗”，

证券代码“

６８８５８０

”；其中

１５

，

６７５

，

６４３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三）股票简称：伟思医疗

（四）股票代码：

６８８５８０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６８

，

３４６

，

６６７

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１７

，

０８６

，

６６７

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１５

，

６７５

，

６４３

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５２

，

６７１

，

０２４

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６８３

，

４６６

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限售期限

１

王志愚

２６

，

９６１

，

５４７ ５２．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胡平

１１

，

２２７

，

１３２ ２１．９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３

志达投资

５

，

６６７

，

９４３ １１．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４

阳和投资

３

，

５０９

，

４８８ ６．８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５

志明达投资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２．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张展

９９９

，

７９６ １．９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连庆明

４５１

，

９９３ ０．８８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８

苏彩龙

４４４

，

８９６ ０．８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９

黎晓明

１７２

，

９９０ ０．３４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０

石壮平

１４８

，

１５１ ０．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１

谭飞

１２８

，

６３４ ０．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２

杨崇祥

１１８

，

８７５ ０．２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３

杨育琴

７０

，

０８３ ０．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４

周东耀

４９

，

２３６ ０．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５

郑桂华

４９

，

２３６ ０．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

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

、战略投资者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本次获配股份的限售期

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２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

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

６

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摇号结果，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

号中签账户共计

２３２

个，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７２７

，

５５８

股，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

６

个

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发行

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

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７．５８

元

／

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份总数为

６８

，

３４６

，

６６７

股，上市时公司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发行人最近两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５

，

７３１．４０

万元

和

９

，

４４９．９９

万元， 近两年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

据）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因此，发行人市值及财务指标

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公司概况

注册名称：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Ｖｉｓｈｅ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５

，

１２６．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志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住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１９

号

９

栋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１２

电话：

０２５－６９６７００３６

传真：

０２５－６９６７００３７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ｖｉｓｈｅｅ．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ｖｉｓｈｅｅ．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钟益群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 证券部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联系人： 钟益群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联系人电话号码：

０２５－６９６７００３６

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计算机

系统服务；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建材、日用

百货、五金交电、通讯设备、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租

赁；医用电子仪器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房屋租赁；文

化创意服务；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

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公司是中国康复医疗器械行业的技术创新驱动型企业，

致力于在盆底及产后康复、神经康复、精神康复等细分

领域为医疗及专业机构提供安全、有效的康复产品及整

体解决方案，目前公司产品主要为电刺激类、磁刺激类、

电生理类设备、耗材及配件等康复医疗器械及产品

所属行业：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

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

为“

Ｃ３５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志愚。 王志愚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５２．６０％

的股份， 并通过志达投资间接控制公司

１１．０５％

的表决

权，通过与股东胡平签署《委托投票协议》间接控制公司

２１．９０％

的表决权，进而

合计控制公司

８５．５５％

的表决权。

王志愚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本科毕

业于南京大学数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历任心翼电子总

经理、执行董事，瑞翼电子经理、执行董事，好乐电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好翼

电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好乐医疗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志达投资执行事务

合伙人，中科伟思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起任伟思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伟

思医疗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志愚先生长期致力于康复医疗器械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主导公司多项

重点产品项目的研发工作，作为公司专利的发明人先后获得

１１

项专利。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１

、董事简介

公司董事会由

７

人组成，其中

３

名独立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王志愚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连庆明 董事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钟益群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伍夏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何益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梅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蔡卫华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０８－２０２１．１０

２

、监事简介

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胡平 股东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韩卓 股东代表监事、行政部经理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石玉岭 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部经理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３

、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公司共有

５

名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职期间

王志愚 总经理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钟益群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伍夏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许金国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陈莉莉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２１．１０

４

、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

５

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王志愚 董事长、总经理

黄河 研发轮值首席技术官

高飞 研发部经理

仇凯 研发部总监

刘文龙 产品部经理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

股情况

１

、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如下所示：

姓名 职位或关系 直接持股数（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王志愚 董事长、总经理

２

，

６９６．１５ ５２．６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胡平 监事会主席

１

，

１２２．７１ ２１．９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连庆明 董事

４５．２０ ０．８８％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２

、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或关系 间接持股企业

在持股企业中

出资比例

间接持股

比例

锁定期限

王志愚 董事长、总经理 志达投资

３５．２６％ ３．９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伍夏 董事、副总经理

志达投资

１２．０５％ １．３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志明达投资

１１．９０％ ０．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钟益群 董事、董事会秘书

志达投资

１０．４７％ １．１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志明达投资

１１．９０％ ０．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石玉岭 监事 志达投资

０．４６％ ０．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韩卓 监事 志明达投资

０．７９％ ０．０２％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许金国 副总经理

志达投资

１８．５１％ ２．０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志明达投资

１１．９０％ ０．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陈莉莉 财务总监

志达投资

３．５３％ ０．３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志明达投资

３．９７％ ０．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黄河 核心技术人员 志明达投资

１１．９０％ ０．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高飞 核心技术人员

志达投资

１．８７％ ０．２１％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志明达投资

３．９７％ ０．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仇凯 核心技术人员

志达投资

１．３０％ ０．１４％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志明达投资

２．３８％ ０．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刘文龙 核心技术人员

志达投资

０．２６％ ０．０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志明达投资

３．１７％ ０．０８％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及其他相关安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本公司股东志达投资和志明达投资主要为公

司员工间接持股的平台，其中志达投资遵循“闭环原则”，志明达投资未遵循

“闭环原则”。 此外，公司无正在执行的股权激励及其他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构成情况

１

、志达投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志达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别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１．

王志愚 普通合伙人

１５９．４８ ３５．２６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

许金国 有限合伙人

８３．７１ １８．５１

副总经理

３．

伍夏 有限合伙人

５４．５３ １２．０５

董事、副总经理

４．

钟益群 有限合伙人

４７．３７ １０．４７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５．

徐浩 有限合伙人

３０．７７ ６．８０

渠道部大区经理

６．

陈莉莉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９６ ３．５３

财务总监

７．

潘海凌 有限合伙人

９．１７ ２．０３

渠道经理

８．

孔凡刚 有限合伙人

８．６４ １．９１

曾任研发部总监，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离职

９．

高飞 有限合伙人

８．４４ １．８７

研发部经理

１０．

仇凯 有限合伙人

５．８７ １．３０

研发部总监

１１．

石岩卓 有限合伙人

３．９９ ０．８８

渠道部总监

１２．

段攀 有限合伙人

３．９９ ０．８８

渠道部总监

１３．

臧春花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９ ０．５３

曾任医学部总监，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离职

１４．

储雷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９ ０．５３

渠道部总监

１５．

石玉岭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６ ０．４６

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部经理

１６．

张凡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０ ０．３５

曾任渠道部小区经理，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离职

１７．

王芳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０ ０．３５

医学部总监

１８．

王克成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９ ０．５３

研发部主管

１９．

马晓燕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０ ０．３５

曾任电商商城经理，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离

职

２０．

汪磊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 ０．２６

曾任渠道部大区经理，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离职

２１．

刘文龙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 ０．２６

产品部经理

２２．

姚文菁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 ０．２６

财务部经理

２３．

王雪松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０ ０．１８

曾任研发部主管，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离职

２４．

张辉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０ ０．１８

运营中心负责人

２５．

刘欣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０ ０．０９

渠道部大区经理

２６．

龚凯健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０ ０．０９

渠道部大区经理，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份离

职

２７．

张定坤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０ ０．０９

曾任财务部经理，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份离

职

合计

４５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

２

、志明达投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志明达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别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发行人处任职情况

１．

许金国 普通合伙人

７５．００ １１．９０

副总经理

２．

钟益群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０ １１．９０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３．

伍夏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０ １１．９０

董事、副总经理

４．

黄河 有限合伙人

７５．００ １１．９０

研发轮值首席技术官

５．

王芳 有限合伙人

４０．００ ６．３５

医学部总监

６．

张辉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５０ ５．９５

运营中心负责人

７．

陈莉莉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 ３．９７

财务总监

８．

高飞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 ３．９７

研发部经理

９．

储雷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 ３．９７

渠道部总监

１０．

吴洁人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 ３．９７

证券事务代表

１１．

诸国华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０ ３．９７

原研发中心负责人，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份离职

１２．

刘文龙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００ ３．１７

产品部经理

１３．

闫进霞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２．３８

渠道部省区经理

１４．

余鹏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２．３８

证券部总监

１５．

刘欣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 １．５９

渠道部大区经理

１６．

仇凯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００ ２．３８

研发部总监

１７．

潘海凌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渠道经理

１８．

王克成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研发部主管

１９．

纪宇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渠道部大区经理

２０．

李海超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医学推广部经理

２１．

黄政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工程部经理

２２．

吴韶飞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渠道部大区经理

２３．

李庆莲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注册经理

２４．

晏冬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人力资源部经理

２５．

韩卓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监事、行政部经理

２６．

姚文菁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０ ０．７９

财务部经理

２７．

陈雪梅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 ０．４０

人力资源部经理

合计

６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限售情况安排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志达投资和志明达投资的相关限售安排请详见本上市

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

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之“

２

、公司股

东志达投资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及“

３

、公司股东志明达投资关于股份锁

定及减持承诺”。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股） 占比（

％

） 数量（股） 占比（

％

）

一、限售流通股

１

王志愚

２６

，

９６１

，

５４７ ５２．６０ ２６

，

９６１

，

５４７ ３９．４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胡平

１１

，

２２７

，

１３２ ２１．９０ １１

，

２２７

，

１３２ １６．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３

志达投资

５

，

６６７

，

９４３ １１．０５ ５

，

６６７

，

９４３ ８．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４

阳和投资

３

，

５０９

，

４８８ ６．８５ ３

，

５０９

，

４８８ ５．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５

志明达投资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２．４６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张展

９９９

，

７９６ １．９５ ９９９

，

７９６ １．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连庆明

４５１

，

９９３ ０．８８ ４５１

，

９９３ ０．６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８

苏彩龙

４４４

，

８９６ ０．８７ ４４４

，

８９６ ０．６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９

黎晓明

１７２

，

９９０ ０．３４ １７２

，

９９０ ０．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０

石壮平

１４８

，

１５１ ０．２９ １４８

，

１５１ ０．２２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１

谭飞

１２８

，

６３４ ０．２５ １２８

，

６３４ ０．１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２

杨崇祥

１１８

，

８７５ ０．２３ １１８

，

８７５ ０．１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３

杨育琴

７０

，

０８３ ０．１３ ７０

，

０８３ ０．１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４

周东耀

４９

，

２３６ ０．１０ ４９

，

２３６ ０．０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５

郑桂华

４９

，

２３６ ０．１０ ４９

，

２３６ ０．０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６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

（湖北）有限公司

－ － ６８３

，

４６６ １．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１７

网下摇号中签限售

股份

－ － ７２７

，

５５８ １．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小计

５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２

，

６７１

，

０２４ ７７．０６ －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１５

，

６７５

，

６４３ ２２．９４ －

合计

５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８

，

３４６

，

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

五入造成。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限售期限

１

王志愚

２６

，

９６１

，

５４７ ３９．４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胡平

１１

，

２２７

，

１３２ １６．４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３

志达投资

５

，

６６７

，

９４３ ８．２９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４

阳和投资

３

，

５０９

，

４８８ ５．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５

志明达投资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张展

９９９

，

７９６ １．４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

有限公司

６８３

，

４６６ １．０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８

连庆明

４５１

，

９９３ ０．６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９

苏彩龙

４４４

，

８９６ ０．６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０

黎晓明

１７２

，

９９０ ０．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合计

－ ５１

，

３８０

，

２５１ ７５．１６％ －

六、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母公司设立的另

类投资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战略配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占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６８３

，

４６６ ４．００％ ４６

，

１８８

，

６３２．２８ ２４

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

，

７０８．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

让）

（二）发行价格：

６７．５８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４８．８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３．５２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３８

元（按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９．２０

元

／

股（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５

，

４７１．７０

万元。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天衡验字（

２０２０

）第

０００７５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止，

本次向社会公众股东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０６

，

２９８．７０

万元，其中新增股本

１

，

７０８．６７

万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发

行费用（不含税）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保荐、承销费用

７

，

７９８．０４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４８１．６０

３

律师费用

３２０．７５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９５．２８

５

发行手续费用

７７．３２

费用合计

９

，

１７３．００

（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６

，

２９８．７０

万元

（十）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

１６

，

５７１

名

（十一）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出具了 “天衡审字

（

２０２０

）

００１５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

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此外，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包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阅，并出具了“天衡专字（

２０２０

）

００６６５

号”《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

阅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

再披露。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的经营状况正常，公司经营

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

供应商的构成、 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均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目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公司业务开展情况

已逐步恢复正常。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

了详细约定。 具体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帐号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南京金融城支行

０１６２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８８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

１２５９０４２４７７１０８０２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雨

花支行

９３２２００７８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２４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光

华路支行

２５６０５０１２０１００９０００２５７９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南京

龙蟠路支行

３２０００６６３１０１３０００８１８１０９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

８１１０５０１０１２６０１５６５８５１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 《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

售 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股

东大会和监事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承军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１９８

号

２８

层

保荐代表人： 梁彬圣、张俊青

联系人： 梁彬圣

联系方式：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８

二、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１

、梁彬圣的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梁彬圣：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金融学硕

士，曾主持或参与了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国科技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发行、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配股、厦门国际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项目。

２

、张俊青的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张俊青：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金融学硕士，

曾参与完成了浙江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深圳市蓝海华

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等项目。

三、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 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志愚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

（

１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

２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

长至少

６

个月。 如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

３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

所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

４

）本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

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下转

A20

版）


